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取消黄东成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、
解除租赁合同、责令缴清拖欠租金及
腾退公共租赁住房决定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公房决2026000001
三和苑7座504住户黄东成：
你户于2025年7月31日与我局直属单位江门市新会区公房管理所签订《新会区公共租赁住房（含廉租住房）租赁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租赁合同》”），租住三和苑7座504公共租赁住房（以下简称“租赁房屋”），租赁合同期限自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止。截至2026年2月28日你户已共欠缴租赁房屋租金844.2元，已累计6个月以上拖欠租金。
根据《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《广东省城镇住房保障办法》《江门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》等有关规定以及《租赁合同》的约定，我局作出如下决定：
1、取消你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。
    2、解除《租赁合同》，责令你户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腾空租赁房屋，结清相关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房屋租金、水费、电费、燃气费、通信费等费用），交还房屋钥匙，办理房屋腾退手续。逾期腾退房屋的，房屋占用费按照房屋所在地房屋租金市场参考价的2倍计收，即每月20元/㎡，按照租赁房屋建筑面积48.06 ㎡计算，即961.2元/月。
3、责令你户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缴清拖欠的租金844.2元。
4、按应收房屋租金总额每天加收0.04%的违约金，至实际缴清租金止。
如你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江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也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腾退决定的，本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联系电话：0750-6667834,0750-6607991
联系地址：江门市新会区会城知政北路13号首层（即实验幼儿侧）




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2026年3月16日

